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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首首付付22万万起起 限限时时55套套特特价价房房
买房迎来重大利好，2015年6月

27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15年
6月28日起有针对性地对金融机构
实施定向降准，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0 .5个百分点，自2015年6月28日起
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
基准利率0 .25个百分点，这是今年
以来的第四次降准，第三次降息。
业内人士认为，此举意在给予市场
信心，降息通道已经全面打开，有
助于降低房企融资成本，购房者在
享有购房成本减少的同时，还能分
享资产价值上升的收益，房地产行
业将再度迎来利好。

同时在股市动荡的时期，投资
房地产抵御通货膨胀风险已是大
势所趋。

恒大名都优惠继续
限时5套特价房

随着国家降息、降准等利好政
策的出台，聊城恒大名都也在7月
份推出限时5套特价房活动，最大
程度上让利于消费者，以超低首付
酷爽来袭，首付2万起，即可抢购
106-150㎡绝版湖景大三房，并且赠
送1500元/㎡品牌精装！如此亲民
的价格，配合上恒大名都耗费巨资
打造的湖景园林、名牌精装、星级
会所、国家一级资质物业服务等以
及项目全面严格执行集团无理由

退房政策，就不得不承认恒大名都
的用心，的的确确是在践行民生地
产的宗旨！改善水城居住标准，定
义聊城好房子，恒大名都一直在努
力。

乐享国际风情商业
恒大名都重金打造2000㎡风

情商业街，社区自有商业配套让业
主享受足不出户的便捷；时髦、优
雅、高档的商品和高雅的氛围，让
您在品味潮流、体会时髦的同时满
足您和家人的各种购物需求，引领
时代风尚。名店汇聚，美食、连锁超
市、药店、银行等应有尽有，让您坐
享一站式购物生活。

民 生 地 产 龙 头 企
业——— 恒大推行无理由退
房政策

2015年是楼市谋变的一年。恒
大则从用户角度出发，推出“无理
由退房”政策，可以说引发了整个
楼市的震动。对于聊城楼市来说，
恒大开启“买房包退”时代，带头维
护购房者的权益、推进房地产市场
的良性发展，对于聊城整个房地产
市场的健康运营、提升开发商的责
任意识都有重大意义。而对于消费
者来说，无理由退房降低了购房风
险，维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

增加了购房信心。

湖景园林 绿色生活
环境

恒大名都着力营造一个以水
为核心的景观意境，周围被绿树环
绕，湖的驳岸采用自然式，湖边设
休息观水廊亭。大气典雅的水岸生
活荡漾出市中心无法享受到的新
鲜富氧，藏风纳气的风水宝地，尽
显大境人生。为了匹配这里的天赐
环境，打造成熟精湛的园林社区，
恒大集团特别从它处移植大批成
树，汇聚优秀成树树种。由此可以
感受到恒大名都对于园林细节上
的精益求精，让人体会到大手笔和
大尺度的双重结合。

金碧物业 品牌生活
管家

金碧物业公司是国家一级资
质物业管理企业，隶属于中国标准
化运营的精品地产领导者——— 恒
大集团。公司拥有分支机构逾32
家，管理物业类型涵盖多层住宅、
高层住宅、独立式别墅及商业物业
等，在不断升级“精品物业管理标
准”的道路上，其社会化、专业化、
市场化服务优势日益凸显。

引领聊城精装潮流

聊城恒大名都秉承了恒大地
产一贯的“精品战略”宗旨，聘请了
数百名全国顶级装修设计师，着力
缔造舒适居住空间；在工程管理中
实施精品化施工，制定了多达6000
多条的施工标准，尽善尽美保证品
质；在装修材料上，恒大集团与众多
知名国际品牌组成了战略联盟实行
全球统一采购、全国统一配送的物
流体系，从源头保证精装品质，保证
装修的最高性价比。满屋名牌，9A
精装，置身其中，一点一滴的细节都
值得您花时间去解读。您更有理由

相信，恒大名都从设计到实施，从外
在到内在，每一个环节都经过细细
揣摩，每一处布置都焕发着精致的
光芒！恒大这样的精品战略，除了取
得自身的竞争优势外，最终得益的
无疑是广大的购房者，也就是恒大
业主。从全国50多座城市，100多个
项目，一座座精装典范之城见证恒
大地产精装历史与品质！现在，作为
中国标准化运营的精品地产领导者
恒大地产把全中国千万个家庭的幸
福和快乐带给聊城，必将引领聊城
全新的精装生活潮流。

贷款人轻信银行办事人员许诺

贷贷款款只只还还本本金金 五五年年后后遭遭起起诉诉
“我们以前不是都还清了，怎么还有啊？”或者说：“银行的XXX不是说不要了，现在怎么又要了？”……最近，东昌府

区法院在协助某银行清理逾期贷款时，一些当事人不断向法院工作人员质疑。后经查实，贷款人轻信了银行办事人员
许诺，自认为已经还清了借款，其实并未还清。本报列举出常见案例，看看您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事。

本报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崔希珍

案例一

个别办事人员

许诺“只要本金”

有的银行办事人员在催讨
借款时，为急功近利，不管有没
有权限，对借款人或担保人瞎许
乱许。其本身没有权力不让借款
人偿还利息，结果许诺借款人还
上本金即可，导致借款人认为此
笔借款已了结。但由于此笔借款
一直没还清，账目上还存在，后

来银行人员一调换，原办事人员
一走，后来的办事人员不清楚，
将逾期人员起诉到法院，法院在
催款时不得不再次向借款人或
担保人催讨。此时，出现借款人
或担保人还清借款的假相，使催
要受阻。

聊城某银行与杨某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2008年10月11日向
聊城某商业银行借款1万元，借
款期限为10个月，利息为8.75‰。
借款到期后，杨某未按时还款。
后经多次催要，杨某与银行工作
人员讨价还价，银行工作人员孟
某只好跟行长请示，行长答复孟
某：先让杨某把1万元本金还上

再说。就这样，杨某将1万元本金
还上，自以为没事了。在清欠过
程中，该银行又把这笔借款诉至
法院，法院经审理判决杨某偿还
本金1万元及利息，而5年来的利
息有3千多元。经法院执行人员
做工作，杨某不得不把剩余利息
3千元还上，才将案件了结。

案例二

误把连带责任

变成按份责任

某银行与徐某等借款纠纷
一案，2008年9月徐某在某银行借
款5万元，借款期限为10个月，利
息为15‰，张某、李某、贺某、贾
某为其担保，借款到期后，徐某
未还。2010年3月份，银行将徐某
等5人告上法庭，法庭依法判令
徐某5日内偿还银行借款5万元，
张某等4人连带责任。法律文书
生效后，徐某等人没能在规定时
间内还款。后申请法院强制执

行。执行中，法院依法冻结贺某
工资账户，但其表示，之前已偿
还了自己那份，银行工作人员承
诺以后不再找他，强烈要求法院
工作人员解除冻结。由于当时银
行工作人员已经调动，银行账目
还保留着要求贺某还款的信息。
按法律规定贺某有继续偿还借
款义务，所以贺某的工资只能作
为还款处理。

法律规定担保责任分两种，

一种是一般担保，一种连带担
保。两者区别主要是：一般保证
是债务人先承担偿还责任，不足
部分由保证人承担，有先后偿还
顺序；而后者没有顺序，债权人
可同时或分别主张承担偿还义
务，有选择权。同一债务有两个
以上保证人的，保证人应按保证
合同约定的保证份额，承担保证
责任，没有约定保证份额的，保
证人承担连带责任。债权人可要

求任何一个担保人承担全部保
证义务，保证人都负有担保全部
债权实现的义务。已承担保证责
任的保证人，有权向债务人追
偿，或要求承担连带责任后其他
保证人清偿其应当承担的份额。
通常情况下银行贷款合同中的
担保，没有约定的基本上都是连
带担保，每个担保人都有承担偿
还全部借款的义务。

案例三

还款给办事员

三年后遭起诉

借款人通过熟人找到银行
办事员，办事员不走正常手续
将钱给借款人，还提前将一年
的利息扣除。借款到期，借款人
把钱直接给了银行办事员。谁
知办事员并未将钱交到单位，
而是自己挪用了。事后，银行起

诉，出现了让借款人再次还款
的局面。

邹某在2008年在某银行借
款6万元，利息1 .12%。信贷员当
时扣除一年利息，实际借给邹
某51000元，一年后邹某生意兴
隆，及时将借款归还。结果三年

后，法院又将判决书送到邹某
手中。邹某感到事情不对，想找
信贷员，结果对方早已携款逃
走。

事后法院工作人员询问邹
某为何不走正常手续办理借
款。邹某表示，当时银行办事员

看上去很实在，还给帮助借款，
心想直接把款还给他就行，哪
知事情却成了这样。当然现在
银行办理借款不会出现这种情
况，手续都正规了，主要是当时
银行机制不建全，邹某没办法
只好再次将全部借款还上。

本报聊城7月9日讯(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潘辉 麻建
萍 曲平) 自己住得好好房子，
突然被通知卖了，而且是丈夫委
托别人以低于市场值的价格出
售，妻子一气之下将丈夫及买主
告上法庭。法院审理认为，丈夫
侵犯妻子作为房屋共有人处分
权，买卖合同无效。

姜女士与程先生系夫妻关
系，二人于2006年登记结婚。2010
年在本市房屋一套，2012年该房
产办理房产证，该房产证记载本
案所涉房产房屋所有权人为程先

生，共有情况一栏为单独所有。
2012年6月程先生与朋友张

先生签订委托书一份，委托书主
要内容为：“程先生全权委托本
案所设房产的房屋买卖、产权过
户、房产抵押贷款及与该房产有
关的所有手续，受托人在办理上
述事项中所权属的一切文件，我
均予承认，委托权限是全权代
理，委托期限是至办理完上述事
项为止”。随后公证处出具委托
公证书，载明上述委托书签名属
实。该委托书委托人程先生对自
己的签名、捺印也予以认可。

山东某房地产评估有限公
司出具该房产价值评估报告一
份，报告中载明委托人程先生，
该房产评估价值为71万元，估价
目的为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
度提供参考依据而提供房地产
抵押价值。

2014年6月，张先生与李先生
就本案所涉房产签订房屋买卖
合同一份，合同中卖房为“程先
生 (张先生代 )”，买房为“李先
生”，房产总价为45万元，落款没
署具体日期。

随后李先生支付房款45万

元，其中25万元支付给张先生，
另20万元在房管部门资金监管
中心存放，并交纳办理房产证的
相关费用5万余元。

接着，张先生与李先生在房
管部办理该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申
请、登记等手续，将房产过户至李
先生名下。同时山东某房地产评
估经纪有限公司委托出具本案所
涉房产评估价值为57.2万元的评
估报告，申请人为李先生。

法院庭审后认为，程先生未
经妻子同意，单方擅自与张先
生签订委托书，致使涉案楼房

被卖出，对此被告程先生侵犯
了姜女士做为房屋共有人的处
分权；李先生在购买涉案房产
的过程中，仅对张先生持有的
委托书、涉案房产的产权证书
等形式要件进行查验，未进一
步核实房屋的真实信息和实地
查验房屋情况，且购买价格明
显偏低于市场价格，不属善意
取得，故其与张先生签订的房
屋买卖合同应属无效。

综上，法院判决张先生与李
先生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
效。

丈丈夫夫偷偷偷偷卖卖房房被被妻妻子子告告上上法法庭庭
法院：侵犯妻子作为房屋共有人处分权，买卖合同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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